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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政治缘由

彭摇 澎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法学部,湖南 长沙 410006)

[摘摇 要] 摇 中国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制度不仅体现国家治理对于基层社会利益的尊重,而且体现国家成长进程中对

于基层社会成员自主判断能力的尊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宪政内容,闪烁着宪政主义的智慧光芒,它能够加快中国宪政建设

的速度和降低宪政实践的成本。 基层的治理变革不仅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

理念的主导下进行自治制度的革新。 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它立足于农村现

实的社会背景,将宪政的理念、精神、价值和机理导入农村基层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建构农村基层的宪政治理模式,实现乡村

的宪政治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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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农村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乡村经

济社会的转型,使得农村的政治现代化发展和政治

文明进步成为必然之势和客观之趋。 农村经济社会

的发展使得基层民众对政治民主、自主自治的需求

水平越来越高,实现村民权利的平等、构筑稳定理性

的政治秩序是转型期基层治理发展的时代要求,农
村经济社会的转型需要构建健全完善的基层治理组

织体系与和谐稳固的乡村权力结构。
乡村社会多元化、农村结构多元化和基层政治

复杂化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特征,也是农

村基层政治现代化发展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 以农

村民主自治、自主治理为内涵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

是国家推进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结果,而农村市场

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的巨大发展,促使农村经济社

会发生重大转型,基层治理变革已经成为农村基层

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转

型,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淤已经成为农村政治现

代化发展和政治文明进步的自主选择与客观必然。
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标志着中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的

本土治理模式与宪政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理念融

汇与价值交融,基层群众性自治为现代社会自治能

力的培育提供了制度基础。

一摇 维护农村社会秩序: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发

展主导

农村市场化变革带来整个社会利益的变化调整

与重新组合,新的利益关系逐步形成,各种利益关系

的冲突和摩擦难以避免,因而诱发基层不稳定的因

素不断增多。 经济社会转型是摸索实验的过程,存
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社会的不稳定性注定将伴

随经济社会转型的始终。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享

廷顿所说:“落后国家不稳定不在于其落后,而在于

其由落后向发达的历史转变。冶“不仅社会和经济现

代化产生政治不稳定,而且不稳定程度也同现代化

的速度相关。冶 [1]37鄄39宪政具有根本性的社会稳定保

障作用,因而经济社会的转型在根本上依赖于良好

宪政秩序的构建。 事实上,宪政秩序随着经济社会

的转型在不断变迁发展。 宪政实践在经历了近代西

方的曲折历史和中国的艰难探索之后,以人类政治

文明优秀成果的姿态展现在当今世人的面前,让人

们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和复杂多变的政治改革

中,深刻体会到宪政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
宪政已经成为维系国家秩序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

文明体制,成为各个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

标杆模式,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文明标志。



秩序是人类政治经济活动等一切行为的前提和

基础。 它“指的是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存在的某种程

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连贯性。冶 [2] “秩序总是意味

着某种程度关系的稳定性,结构的一致性,行为的规

则性,过程的连续性,事件的可预测性以及人身财产

的安全性。冶 [3] 建立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乡土社会

的发展秩序需要“在市场经济发展格局中构建新型

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的同

时,又建设市民社会的基础,使国家和社会呈现一种

和谐合作、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冶 [4]。 这种秩序实

际上就是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

良性互动的秩序空间和发展格局,表现在:规范农村

组织的行为目的,严格控制农村组织的行为范围,定
位为有利于实现乡土社群的自我发展,同时对村民

的政治参与要进行规范和引导,政治参与不能影响

农村社会的基本稳定[5]。 市场化变革和经济社会

转型给农村的基层秩序带来了冲击,这是原有秩序

不断破除和新秩序逐渐建立的转换过程,是经济社

会转型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而对于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秩序的构建,可以遵照有些学者的研究成果,
在农村社会中通过法律的健全和制度的完善,发挥

法律制度的体制优势,充分对乡土社会进行整合和

调控[6]190鄄192。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为了缓和不

同主张的阶级的不必要争斗,不致于被争斗而消亡,
或者不致于把社会作为争斗的牺牲品,必须要建立

一种基本运行秩序,需要形成一种权威式的力量,能
够缓和各种阶级之间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必须要以

服从基本运行秩序为前提[7]。 而这一力量在现代

社会就是能够维持和形塑一种平稳的社会经济发展

秩序和政治运行基本格局的制度体制。 如朱苏力先

生所说,其建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制度权威

对各种力量和组织进行规制,就是为了营造社会的

公平、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就是为了构建一种社

会的基本运行秩序[8]。 美国学者科恩认为,衡量一

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固然要有一套完整健全的民主

体制,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民主的动态运行过程,特别

是这个民主过程之中是否具备一种稳定政治秩序的

制度框架[9]109鄄110。 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

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转换和展示,构建政治和经

济发展秩序的制度与体制在转型农村中显得格外重

要,探索制度的转换和发展也是转型期秩序构建和

政策选择的重点。
“19 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事实证明,农

村的兴衰治乱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基石和标志。
国家的乱始于农村,农村的治理必然带来国家的兴

衰与安宁,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性

规律。冶 [10]乡村是我国社会的最基层单位,农村的稳

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农村以至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发

展。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

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 城市

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

的。冶 [11]民主宪政可以带来基层政治的秩序化发展,
能够带来农村社会的稳定。 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

就是要构建一套民主政治的治理制度和模式,为农

村的发展建立和保持一种健康的秩序格局,形成公

开透明的治理格局,村民可以通过对话、谈判、协商

的方式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歧见和冲突,在管理自

己事务的过程中每个村民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真知灼

见。 基层治理宪政化模式为每一个村民提供一个管

理自己事务的平台、一个民主自治的舞台、一个发表

自己意见与评论国家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场所,正是

因为广大村民通过基层治理模式对国家政治与社会

事务的广泛参与,保障和维护每个村民的民主自治

权利,确保每个村民的尊严和自由,从而在根本上能

保证有序的社会秩序。
村民之所以需要自治,需要国家和政府,需要经

济市场化和政治现代化,需要不断发展,其目的是为

了摆脱个人生存的种种恐惧和惴惴不安,求得日常

生活中一定程度的安全感、舒适感和幸福感;是为了

形成一种保障自己权利的有效机制,使自身的权利

得到更好的保障和发展,而不是使之受到更多的侵

害和威胁;是为了形成一种稳定健康有序的社会秩

序,使自己生活得更美好,而不是更糟糕。 基层治理

宪政化建设的内涵就是指称这些基本内容,就是在

经济社会转型的农村基层构建稳定性的发展秩序。
在市场化日益快速发展的农村,基层的经济社

会转型与自治治理变革注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均是为了为村民提供更大规模、更高标准和更高质

量的社会生活,构建和维持基层的发展秩序。 基层

治理宪政化建设是自下而上的村民需要而应由国家

自上而下主导推行,宪政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

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形成国家主导下的农村

理性政治生活秩序。 农村转型期发展秩序的构建不

是只要基层治理制度的变革转向就可以完成,它更

需要在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之后形成更多的基层社

会理性力量,即宪政化自治治理模式下的基层社会

组织与村民个人的有效运行框架,形成基层民众对

自治治理宪政化的意识认同和宪政制度文化的根本

接受。 罗尔斯曾说,推动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不仅

需要在国家宪法条文和宪政体制中规定民众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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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和维护民众的思想信

念、利益追求,这是一种真正彰显民主政治精神的态

度和心理,这就是一种民主政治的文化精髓,法律只

是规范民众政治行为、构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制

度规则,真正要规范民主政治的运行秩序仅有法律

是很难实现的,关键还在于形成一种民主政治的文

化体系[12]。 因此,改变与市场化格格不入的农村相

对封闭的社群结构空间,引入宪政自治文化和宪政

自治制度,构建和维持农村发展秩序,是基层治理宪

政化建设的价值所在。

二摇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根

本动因

著名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曾说过:“只要

人民富足起来,民主是他们可能要求的东西之

一。冶 [13]基层治理的变革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带来

的治理模式的变迁,是农村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发展

的结果。 “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

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冶 [9]109鄄110

“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冶,
“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富裕社

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少的时候,
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
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

呼吁。冶 [14]“世界正经历着民主化和尊重基本人权

的巨大变化。 然而,没有繁荣和安宁相伴随,这种愿

望就不能实现。 没有发展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化进

程。冶 [15]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是基层自治制度在农

村市场化变迁和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次调整与

转向,它实行的根本前提是农村市场经济的快速发

展与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而带来的对影响农村未来

经济发展前景的稳定性自治治理的制度需求和政策

供给。 “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

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

化的方向。冶 [16] “一个人只有在所有其他人的行为

是可预测的,并且他能够正确地预测的时候,才能在

任何规模的集团中理性地选择或计划。冶 [17]

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理性

化社会,社会的运行基础全部来自于村民在市场化

进程中个人权益的合理算计,实现在不断扩大的经

济交往中对个人权益的权衡。 宪政理念在基层治理

模式中的传播,就是要倡导村民在参与管理公共事

务中,不要盲目的服从和冲动,要具备足够的经济理

性。 “乡村发展计划的有效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调动农村社区有限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和能力的发

展。 ……乡村发展计划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或满足

穷人的基本需要方面的成功取决于当地代表机构的

发展。冶 [18]市场化发展使得村民对村庄管理事务寄

予期望,并在自治体制的引导下参与到基层公共事

务的管理活动中去,去影响乡村公共权力的行使,以
满足社会的需求。 但是,在宪政化模式下的基层治

理始终对乡村的公共权力保持一种警惕,随时防范

公共权力对村民个人权益的可能侵犯。 “权力分散

化对于强化体制和动员农村快速发展所必需的人力

资源是必不可少的。冶 [19] 这种理性的自治正是基层

治理宪政化建设的价值精神。 有学者认为,虽然农

村市场化改革使得农村市场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
但农村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农村市场

机制还不够完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

社会组织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力量[20]。 从中国农村

基层发展现状来看,村民的政治参与充分展示了其

政治自主性的特征,作为一种农村基层的政治行为,
它的广泛实施培育了农村的社会组织力量、壮大了

农村的社会组织权力,这些组织力量和组织权力在

配置着农村的政治资源、规范着农村的政治秩序,不
仅仅如此,它还在调整着农村的经济秩序,凝聚着农

村的经济发展力量,但由于现有治理模式的困境,使
得组织力量和组织权力在国家、市场和村民的关系

网络中不平衡发展,制约了转型农村的市场化发展

进程。 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立足于纯粹市场的健

全与发展,构建宪政化的自治治理模式,培育农村基

层的组织力量和组织权力,填补农村市场化发展中

“组织缺位冶的缺失,顺应国家与农民二元权力格局

变迁的事实,发挥组织权力在促进农村市场化发展

中的长远影响作用。
市场经济是指这样一种形态:“市场导向对社

会资源的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价值规律在商品生

产和交换中显示支配性功能。冶 [21] 农村市场化发展

使得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在不断发育和形成,要接受

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和规范引导,市场机

制所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农村的

经济生活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但由于市场经济自

身存在的缺陷,也会使农村社会出现经济活动和商

品市场的种种无序状态。 农村基层现有的政治与社

会体制机制在应对市场化弊端方面存在天生的缺

陷,无法准确把握市场化发展释放的各类信息,再由

于对市场规则的陌生和应对市场竞争无序中经验不

足,以及农村财政支持有限而导致公共产品供应匮

乏,市场化波动使得农村容易造成社会结构性的紊

乱和非周期性的不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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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与农村市场化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相匹配的治

理体制,现有治理模式在应对市场化变动时凸显愚

钝。 “国家不应当是生产者,而应当为生产者提供

安全保障,这一永恒的原则也必然有利于公共财政

的节约和井然有序;惟有根据这一原则,才能实现繁

荣,并公平地分担税负。冶 [22]农村市场经济必然是有

序经济,公平的竞争秩序、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

经济运行秩序是未来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

件,要重视建立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农村市场经济

权利本位思想,以此来构建基层治理的宪政化模式,
规范和理顺基层治理之中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保
障村民的政治、经济等各项权利,充分发挥基层治理

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规范功能、调节功能和保

障功能,推进农村和农业的市场化进程,这种宪政式

的基层治理模式和农村民主政治体制能够为农村

“创造一个其他政治体制所不能获得的长时期的经

济发展优势冶 [23]。

三摇 实现农村政治文明: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核

心动力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与蒙昧、野蛮、落
后相对立的进步和开化状态,是人类改造自然、社会

和主观世界所取得的物质、政治和精神方面的积极

成果的总和。 作为整个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政

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们改

造社会所取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政治现代化发

展的结果。 “理性化的权威、差异性的结构、大众的

参与以及政治体系实现各种广泛目标的能力是政治

发展研究的主要视角。冶 [1]37鄄39 “政治发展的内容主

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政治一体化、政治稳定、政治民

主。冶 [24]“从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宪
政文明是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现代政治文明

的基本内涵就是宪政文明。 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

是宪政理念产生、演变、成熟的历史,政治文明实现

的落脚点在于宪政理念与制度的最终实现,宪政文

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并且具体表现为法

治文明。冶宪政是政治文明的典型代表,文明的现代

政治首先表现为文明的宪政。 “自古希腊以来人类

文明史就是一部如何规制政治权力、实现政治秩序

规范化并追求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与共同福祉的历

史。冶 [25]宪政是政治现代化发展的产物,是政治文明

的核心和灵魂。 “宪政是一个无限发展的永恒动态

的过程。 同时,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宪政

又是一种制度体系,也是一种价值体系;它以政治权

力的宪法化为逻辑前提,以政治过程的法治化为核

心任务,以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为基本内核,以人的全

面发展和充分自由为终极关怀。 其中的每一项都可

以成为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但是只有其中的每一

项都得到实现才构成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冶 [26] 传

统社会的统治者不承认其子民作为对象、受惠者和

使政策合法化的重要性,因而谈不上文明政治,而现

代社会的政治文明则允许其公民在政治自由、福利

和文化政策方面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进而参与

到政治的治理过程中去。 “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

的标志,在传统社会中,政府和政治只与少数精英有

关。 在所有现代工业国家,都普遍确认和强调积极

的公民权原则。冶 [27] 政治文明的实现需要广大民众

真正参与政治,民众参与是政治文明的光辉象征,而
宪政作为政治文明的集中形式,是实现民众参与政

治的最好机制。 宪政是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它可

以适应现代社会复杂的人类状况,可以有序地实现

民主。 “民主与人权是宪政秩序产生的驱动力,是
宪政秩序的根本之所在。冶 [28] “世界制宪史表明,争
取宪法制定的历史就是争取政治体系更趋文明的历

史。 人类文明进程昭示,宪法是人类最伟大的制度

文明,宪法使国家这座最伟大也最复杂的机器可以

更科学、更民主运行,它不仅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标志,而且还是进一步推动人类政治文

明发展的手段。冶 [29] “宪政文明是特定社会政治生

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

的目标,其本质在于先进的制度,特别是民主政治的

制度文明。 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基本要素的宪政,
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就。冶 [30]

在探索和实现政治文明的过程中,体制和制度

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 体制和制度是

政治文明的骨架,也是宪政文明的物化形式。 对于

政治文明来说,制度具有两大特性:“第一,它不是

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而是使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趋于稳定性和有序化的,在相同的情况下它可以反

复持续地起作用,因此通过制度可以评价人的社会

行为并预见其后果;第二,它不是针对个别人和个别

事,而是对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有效,即
提供了一种通行的准则和模式,起到实行社会控制

和调整的作用。冶 [31]因此,只有充分体现现代宪政文

明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才能保证政治文明以规

范化、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 宪政文明的制度建

设和发展离不开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民主是宪政

产生的根源和基础,是宪政运作的前提和基础,是宪

政的核心内容。冶 [32]实现宪政和政治文明,离不开基

层的群众性自治,“民主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在与个

57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彭摇 澎:宪政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政治缘由



体自主与集体自治的协调一致。冶 [33] 自治是宪政的

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 “人民

自治不是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实行,而是在夺取政

权以后就要逐步实行。 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人民

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爷,即自治制。冶“管理人民的

情况应该逐渐为人民自治所取代。冶 [34] 社会主义国

家是以人民自治为基础的,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

下面来管理整个国家的制度,让群众自己从下面不

定期管理整个国家,让群众实际地参加各方面的生

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作用。冶 [35]基层自治

是适应中国现实政治国情的民主制度设计、治理制

度安排和自治制度创新,它代表了中国社会主义政

治体系的文明内涵和发展方向,从无到有地设计了

中国农村基层的民主模式和自治治理结构。 2010
年 10 月 26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将原法“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冶的表述替换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冶。 显然,村民自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冶的崭新表述意味着基层自治所包含和推进的文

明涵义将更加广泛,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

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

内容都完完整整的融入了基层治理的制度建设之

中,这也是第一次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基层治理

对于推动农村政治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政治文明进步

的制度意义。 基层群众性自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特有形式,实现政治文明是基层治理宪政化

建设的目的,基层治理应当服务于基层民众追求文

明生活的理想,评价基层治理的核心指标应包含它

对促进政治文明发展的影响程度。

四摇 建设农村公民社会: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力

量源泉

传统的农村社会并不是公民社会,广大村民没

有真正自治和参与政治的权利,是一个“差序格局冶
的社会,即“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

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

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

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冶 [36]

这种“差序格局冶的乡土社会,在有些学者看来,正
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基本形态,社会家庭中以父

权为核心的纵向权威体系,小农经济发展中以土地

为根本的横向资源基础,农村纵横向体制的交汇,形
成了一种封闭的社会格局,造成了乡土社会内向、保
守的运行状态[37]。 而一个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农村

必定要有一个强大多元的、享有高度自治权力的公

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和宪政发

展的重要方面,是民主、自治和宪政制度建立与完善

的重要载体。 “一个有着民主结构的团体组织的以

‘团体爷为单位的多团体社会,同样具有社会民主的

性质。冶 [38]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公共生活源自于人们对

共同社会生活的向往、追求和努力,社会先于国家产

生,同时国家和人们的公共生活不可分离,国家是人

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为了满足人类更多的公

共社会生活需求而存在的[6]190鄄192。 这可以用来说

明,农村基层的政治发展与农村的公共生活紧密相

连,农村政治的发展就是为了满足农村公共生活的

需要。 而相对于国家强大的实体,农村“社会的政

策偏好和自主性往往被忽视或者被低估了冶 [39]。 农

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农村的生活结构,在市场

化环境下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多的农村社会

公共生活,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农村经济

社会的转型呈现出加大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则是国

家对农村公共生活投入的减少,需求与现状出现反

差,从而迫使村民对政治权利要求的呼声增强,希望

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的途径来改善农村公共社会生活

资源缺乏的现状,农村基层村民政治意识开始觉醒,
政治参与热情开始激发,利益的组织化表达渠道逐

渐形成。 农村自治组织和其他农民组织的发展是农

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促进农村基层治理、
农村经济进步、扩大农民政治参与、保障农民基本权

利、转变乡村治理模式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村公民

社会的形成要求基层政治的秩序化运行,成为基层

政治文明的基础,成为基层民主自治发展的土壤。
公民社会的发育让村民构筑起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

的认识,国家权力应当是有限的,但国家权力又是有

威胁的,正如熊彼特说过的那样:“无边界的政治观

念没有在政治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之间提供一个明确

的界限,使政治潜在地与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经济

生活的所有领域一样广泛。 这就使这些领域可能受

到政治的管理和控制。冶 [40]有学者认为,人们总是期

望国家和社会之间能够实现良性互动,而有的时候

国家与社会之间意志是很难统一的,民众需要通过

结社的形式来维护社会的意志主张[41]。 基层治理

宪政化建设是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不仅

对培育农村现代公民社会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于

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

权)的运作方式和范围调整皆有着启示和规范

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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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的一元性结构,形成了社

会逐渐从国家集权控制下相对独立和自治,同时又

与国家相互依赖、彼此渗透、互为推动的新型的国家

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构。冶 [42] 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

设的核心内容是要农村社会随着经济的转型实现由

传统向现代的变迁,通过治理结构的变化和治理模

式的变革来推进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代

化。 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

中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理顺,农村市场化发展

使得国家与社会二元化趋势愈加明显,国家权力应

当在市场体制和市民社会建设中逐渐有所收缩,构
建社会的主体地位,集中表现为国家权力从经济生

活中的剥离和民众对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 没有市

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公民社会所具有的通过参与和

自治对国家政治决策进行影响的功能就无从实现。
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农民的主体意识、自治意识

和参与意识,这些都是公民社会建设必不可缺的宪

政因子。 有学者认为,公众的政治参与是建立一个

不断发展着的民主政治体制的重要部分,只有公民

不断的参与政治,才能使民主政治体制处于正常的

运转之中,缺乏政治参与,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将很

难保证。[43]“政治参与不仅具有维护和增进公民利

益和权利的工具性价值,而且还具有提高参与者的

道德、社会和政治诸方面的觉悟的发展性或教育性

功能。冶 [44]广泛性的政治参与和宪政化的自治治理

使每个农民成为一个有参与意识的人,一个有参与

能力、为社会尽职的社会公民。 在农村市场化发展

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基础上,推行基层治理的宪政化

建设,实现宪政化的农村基层治理途径,通过规范

化、制度化的农村政治参与和自治治理,扩大政治制

度和政治程序在农村社会的权威性,构建农村社会

治理的宪政秩序和政治文明的宪政格局,从而可以

强化农村公民社会的制度根据和法治基础。

五摇 结语

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

方向,是巩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成果、维持农村经济

社会稳定秩序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制需要

与必然选择。 它是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角度

来分析,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乡村生产力的进一

步解放,激发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活力,乡土社会发生

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农村经济多元化、利益多元化、
社会多元化已成必然之势和发展之趋,农村的政治

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正经历着深刻变革,农
村经济社会在市场经济的推进下开始逐步转型。 农

村经济进步呼唤更加稳定的治理环境,农村社会转

型需求更加健全的治理框架,农村利益多元要求彰

显文明的政治生活方式。 基层群众性自治是国家自

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民主政治制

度和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它深深植根于农村基层的

经济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中。 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

乡村经济社会的转型,改变了农村基层的治理环境,
乡村治理模式随之具备变革的客观需要。 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激化了村民的宪政热情,释放

了乡村的宪政力量,客观上使得基层治理的宪政化

建设具有必然性,使得基层治理变革具有极为鲜明

的宪政动因。

注释:
淤 关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和基层治理

的宪政化建设相关论述可参加拙文《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

变革的宪政之维》 (载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2 年第 2
期),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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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itutional Autonomy of the Rural Grass鄄roots Self鄄government
Governance Changes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NG Peng
(Hunan Provincial CPC Committee Party School , Changsha 410006,China)

Abstract:摇 Grassroots self鄄government requires not only to adjust and mix the rural grass鄄roots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鄄
sources,but also to innovate under the concept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Constitutional reform of grassroots self鄄government i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ality, which plants the concept, sprint, value and mechanisms of the constitution into the grass鄄roots self鄄
governance macro structure, builds the rural grass鄄roots constitutional governance model, and realizes the rural constitutional order.

Key words:摇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摇 the rural grass鄄roots self鄄government;摇 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87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2 年




